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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存在未履行审批决

策程序对外担保的情形，且违规对外担保余额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公司

分别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2019 年 6 月 28 日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

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2019-071）。 

一、关于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对外担保的进展及解决措施 

截至目前，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 267,579,114.55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36%。 

1、公司实际控制人黄作庆在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及公司印章使用流程的情

况下，与出借方中泰创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创展”）签订《借款合

同》，并在《第三方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上加盖了公司公章。上述对外担保余

额为 61,137,834.00 元，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37%。由于实际控制人

黄作庆未依照合同约定按期、足额履行还款义务，中泰创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公司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 

目前，上述案件正在审理中，尚未判决。 

2、公司控股股东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运投资”）及实

际控制人黄作庆在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及公司印章使用流程的情况下，与出借方

北京碧天财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天财富”）签订《借款及保证合同》，

并在《担保合同》上加盖了公司公章。上述违规对外担保余额为 206,441,280.55

元，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8.00%。由于控股股东承运投资及实际控制



人黄作庆未依照合同约定按期、足额履行还款义务，碧天财富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公司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依据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京 03 民初 739 号，北京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司与碧天财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公司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目前，公司已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需

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针对上述违规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已督促并将持续督促控股股东承运投资及

实际控制人黄作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其债务，解除担保以消除

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积极应对诉讼。若相关法院最

终判令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将采取相应法律措施，尽快启动追偿等法律

程序，尽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二、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1、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

书》（连证调查字[2019]007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尚未收到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

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2、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被采取强制

措施的公告》，公司董事长黄作庆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财务总监）孙树玲女士

因涉嫌虚开发票罪被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采取拘留的强制措施，案件尚待公安

机关进一步调查。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机关书面文件，公司正在进一步

核实信息。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6 日 

 


